[bookmark: _GoBack]《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 国办发〔2024〕54号） ：专项检查要实行年度数量控制 ，事先拟订检查计划 ，经县级以上政府或者实行垂直管理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批准后按照规定备案 ，并向社会公布。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深化“ 双随机 、一公开 ”监管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国市监信规〔2024〕5号）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上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统筹制定年度抽查工作计划 ，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